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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资金管理细则 

（暂行）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以下简称超重力场大设施）建设资金使用管

理，保证项目建设质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央预算内

直接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浙江大学基本建设投资管理办法》

（浙大发基〔2018〕11 号）、《浙江大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建设管理办法（暂行）》（浙大发〔2020〕17 号）、《浙江大

学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管理办法（暂行）》（浙大发〔2020〕18 号）和国家、浙江省有

关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结合本项目实际，特制定本细

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项目建设资金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所核定的超重力场大设施建设资金，包含中央预算内投资和浙

江省建设资金。 

第三条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项目初步设计阶段核定

的建设内容及概算是项目建设实施和投资控制的依据，资金使

用严格按本细则执行，原则上不做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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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杭州超重力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指挥部办

公室（以下简称指挥部办公室）根据投资使用计划和概算管理项

目建设资金。 

第五条 建设资金划分为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及基本预

备费。与土建工程相关的费用由工程组管理，与设备购置及安

装调试相关的费用由综合组管理。 

第六条 超重力场大设施的建安工程合同价款支付程序： 

（一） 建安工程承建单位（乙方）申报； 

（二）工程组受理后，依据合同约定审核确定支付价款额

度； 

（三）支付价款不超过 300 万元的，经总工艺师、总经济

师、指挥部办公室审核，由计划财务处在超重力场大设施年度

预算内办理支付； 

（四）支付价款超过 300 万元（含）的，经总工艺师、总经

济师、指挥部办公室审核，经首席科学家审查，经总指挥确

认，报计划财务处核算，由分管财务校领导批准后在超重力场

大设施年度预算内办理支付。 

会签流程详见附件 3。 

第七条 超重力场大设施的建设工程相关行政规费缴付程

序： 

（一） 工程组依据相应文件规定审核确定缴付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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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级管理同“第六条”。 

第八条 超重力场大设施的仪器设备采购合同价款支付程

序： 

（一）工艺组申报； 

（二）指挥部办公室受理后，依据合同约定审核确定支付价

款额度； 

（三）支付价款不超过 300 万元的，经总质量师、总工程师、

总经济师、指挥部办公室审核，由计划财务处在超重力场大设施

年度预算范围内办理支付； 

（四）支付价款超过 300 万元（含）的，经总质量师、总工

程师、总经济师、指挥部办公室审核，经首席科学家审查，经总

指挥确认，报计划财务处核算，由分管财务校领导批准后在超重

力场大设施年度预算内办理支付。 

会签流程详见附件 4。 

第九条 超重力场大设施的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支付程序： 

（一）指挥部办公室依据相应文件规定审核确定缴付额度； 

（二）分级管理同“第八条”。 

第十条 超过概算的变更需严格按照项目建安工程变更管理

细则和仪器设备调整与变更管理细则对应流程执行，超过相应

概算的部分从基本预备费中支出。 

第十一条 指挥部办公室于年中和年末组织开展项目资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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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执行情况检查及绩效评价，并将资金执行情况上报指挥部。 

第十二条 建设项目资金支付工作中遇到存有异议或合同无

约定的支付事项，应由指挥部会同有关部门议定。 

第十三条 本细则主要用于规范项目内部管理单位的管理行

为，不同来源的资金应该按照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和资金提

供方的具体使用管理要求，统筹安排和使用。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 年度建设资金计划申报流程 

          2. 年度建设资金预算审定流程 

          3. 建安工程资金支付会签流程 

          4. 设备采购资金支付会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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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年度建设资金计划申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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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年度建设资金预算审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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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建安工程资金支付会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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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设备采购资金支付会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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